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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何不同？

  “⼀切宗教都是好的，只要不犯甚麼⼤罪，不作傷天害理的事，信不信甚麼宗教都無所
謂。”許多⼈抱着這個想法，同樣認為基督教也不過是⼀種勸⼈⾏善的宗教，與其它宗教沒
有甚麼分別。

   其實，基督教不但勸⼈⾏善，因為⾏善是⼈的本分；但更重要的，是勸⼈信靠耶穌基
督—唯有信靠神所差來的耶穌基督，⼈才能真正的出死入⽣，得到永遠的⽣命。

   到底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有哪些不同？

⼀．本質不同

  宗教勸⼈⾏善，以⾃⼰的功德去換取救恩；但基督教認為有罪的⼈性是全然敗壞，絕
無⾏善的⼒量。聖經說：“世⼈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”（羅⾺書第三章23節）⼜
說：“⼈⼼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誰能識透呢？”（耶利米書第⼗七章9節）

   或許你會問：“世界上不是有許多好⼈嗎？難道他們都不能得救嗎？”其實好⼈雖然不
等如壞⼈，但好⼈也是罪⼈，這是本質的問題，不是程度的問題。基督教強調⽣命裏層的
改變與更新，這⽣命若不改變，⼈就沒有真正的善⾏。在聖潔的神的眼中，世上“沒有義
⼈，連⼀個也沒有；沒有明⽩的，沒有尋求神的；都是偏離正路，⼀同變為無⽤；沒有⾏
善的，連⼀個也沒有。”（羅⾺書第三章10-12節）因此基督教主張先得新⽣命，⼈得到這
個新⽣命以後，⾃⾃然然就會施⾏善事。

   聖經記載哥尼流是⼀個敬畏神，廣⾏善事的⼈。神雖然悅納他，但並沒有說他是個已
經得救的⼈，反⽽要差派使徒彼得老遠跑到他那兒去把福⾳傳給他，如此哥尼流全家才能
得救。（使徒⾏傳第⼗章1-2節，44-48節）因為耶穌基督是道路，真理，和⽣命，若不藉
着祂，沒有⼈能到⽗神那裏去。（約翰福⾳第⼗四章6節）

⼆．價值不同

  基督教相信⼈的⽣命比⼀切世上任何東⻄更寶貴。聖經說：“⼈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⾃
⼰的⽣命，有甚麼益處呢？⼈還能拿甚麼換⽣命呢？”（⾺太福⾳第⼗六章26節）在神的眼
中，祂絕不輕看⼀個⼈的⽣命，就算⼀個⼈悔改，在天上眾天使都要為他⾼興。（路加福
⾳第⼗五章10節）這也就是神要差派祂的獨⽣⼦降臨⼈間，為⼈類釘死在⼗字架上的真正
原因。

   聖經清楚告訴我們，⼈是神所造⼀切⽣物的“冠冕”（Crown of all beings），被賦予管
理萬物的權柄（詩篇第八篇5節）。最可貴之處，⼈是按着神的形像和樣式造的。因此⼈除
了擁有屬物質的部分之外，也擁有屬靈的部分，可以⾃由的與神交通（創世記第⼀章26-27
節）。若從物質⾓度看，⼈的價值與動物沒有甚麼差別；但從屬靈⾓度看，⼈的價值是無
比的。

   既然如此，我們否定進化論學說，因它認為⼈是由低等⽣命形態經過漫⻑時間逐漸進
化出⾼等⽣命形態⽽來。進化論永遠測不透⼈⽣命的奧秘，更解釋不了⼈的觀念中為何有
知神性，永恆性，道德性與敬拜性的潛在價值。

三．⽅向不同

  所有的宗教都在告訴世⼈如何尋找神，是屬於“⼈到神那裏去”的⽅向。基督教卻認為
⼈不能憑着有限的頭腦或能⼒去尋找神。正如⼀隻螞蟻是不可能知道⼈類是怎樣的，⼜如
同瞎⼦摸象，結果只能憑想像摸出⼀些假象⽽已。基督教之所以知道神的存在，也知道祂

http://www.goldenlampstand.org/glb/read.php?GLID=12908


的屬性是怎樣的，這完全是神主動向世⼈啟⽰，⼈才能明⽩的。因此基督教的⽅向先是神
到⼈中間⾃我啟⽰，⼈信靠這位真神之後才能找到與神交往的⽅向。
  聖經說：“⼈⼦來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⼈。”（路加福⾳第⼗九章10節）尋找，是耶
穌降⽣在世上的⽬的；拯救，是耶穌降⽣在世上的⼯作；失喪的⼈，表明世⼈已迷失⽅
向，需要主耶穌這位⼤好牧⼈把我們引回正路。聖經說：“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⽺，如今卻
歸到你們靈魂的牧⼈監督了。”（彼得前書第⼆章25節）

四．⽅法不同

  許多宗教靠⾏善，靠律法；基督教是“相信”。相信甚麼？相信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成
就⼀切救恩，我們只要憑着信⼼接受，就可蒙恩。

   許多宗教強調“Do”，基督教強調“Done”。當主耶穌被釘在⼗字架上時說甚麼呢？祂不
是說“完了”，⽽是說“成了”，表明救恩的⼯作已完成，不需要我們再做甚麼，⼀信就得救。
就這樣簡單嗎？是的，只要信，就必得救。那個被釘在⼗字架上臨終前才願意信主的強
盜，主也必拯救到底。

   聖經說：“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；這並不是出於⾃⼰，乃是神所賜的；也不是
出於⾏為，免得有⼈⾃誇。”（以弗所書第⼆章8-9節）看來這⽅法很簡單，但從另⼀個⾓
度看，主耶穌要完成這救恩的⽅法並不簡單；祂要付出祂的⽣命，為我們忍受許多痛苦，
甚⾄流⾎死了。

   因此，我們不要輕看或忽略這救恩的⽅法，這救恩是神無限的智慧與⼤能。聖經說：
“世⼈憑⾃⼰的智慧，既不認識神，神就樂意⽤⼈所當作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些信的⼈；這
就是神的智慧了。”（哥林多前書第⼀章21節）

五．動機不同

  有⼀些宗教在信仰上是出於“害怕”⼼理，才去拜神。例如害怕災禍臨頭如疾病或天
災；害怕各種禁忌；害怕死⼈的⿁魂會回來作祟，因此要向他們祭拜等。“不怕⼀萬，只怕
萬⼀”，所以能免則免，最好不要得罪神明或死⼈。這種害怕⼼理有如千萬根繩索，把⼈們
牢牢的⽀配着，完全失去了⾃由。

   信靠基督，就不⽤受這些迷信的風俗所迷惑與⽀配，因為真神的愛能使我們跨越懼怕
的障礙，可以⾃由的來到神施恩的寶座前，向祂陳明我們⼼中的渴慕與讚美。這種出於愛
的動機，是基於神的愛先主動臨到我們，我們才曉得如何去回應祂的愛。（約翰壹書第四
章8-10節）在⽣活中雖會遇到不幸或苦難，但由於⼼中有神的愛，有信靠主的平安和喜
樂，就很少會怨恨“命苦”。

   在愛裏沒有任何懼怕，在愛裏就有真正的平安與保障。聖經說：“愛裏沒有懼怕；愛既
完全，就把懼怕除去。因為懼怕裏含着刑罰，懼怕的⼈在愛裏未得完全。”（約翰壹書第四
章18節）

六．結局不同

  據說英國⾸相邱吉爾去世時，國⼈為他舉⾏⼀個很特別的喪禮。喪禮開始時，教堂這
⼀端吹起嘹亮的“熄燈號”，全場的燈⼀下⼦全都熄滅，只有講台那兒還留着⼀盞燈亮着。
喪禮將結束時，教堂另⼀端⼜吹起嘹亮的“起床號”，全場的燈⼀下⼦⼜亮了起來。這表⽰
甚麼？凡信耶穌的⼈，他們⼈⽣的結局與不信的⼈是迥然不同的。信耶穌的⼈雖然也是要
⾯對死亡，如同燈熄了，但不久之後⼜會亮起來。

   聖經形容信徒的死只不過是睡了⼀覺，不久之後會再醒過來。今天我們在地上為那些
死了的信徒吹熄燈號時，天上要為他們吹起床號。這是何等美好的結局，何等⼤的福分！
“我聽⾒從天上有聲⾳說：‘你要寫下：從今以後，在主裏⾯⽽死的⼈有福了！’聖靈說：‘是
的，他們息了⾃⼰的勞苦，作⼯的果效也隨着他們’。”（啟⽰錄第⼗四章13節）感謝主，因
祂已經勝過死亡，祂是復活的主，祂也應許凡相信祂的⼈，必朽壞的⾝體將來會徹底得到



改變，成為⼀個永不朽壞的⾝體。（哥林多前書第⼗五章51-53節）
  聖經告訴我們，永⽣的道路是條窄路，不容易⾛，但它的結局是好的。滅亡的道路是
闊的，容易⾛，多⼈⾛，但結局是悲慘的。

  基督教與其他宗教⾄少有以上六⼤不同，⼈還能以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是殊途同歸
嗎？請聽神如何⼀語道出其中最⼤差異的關鍵：“我的意念，非同你們的意念；我的道路，
非同你們的道路。天怎樣⾼過地，照樣我的道路，⾼過你們的道路；我的意念，⾼過你們
的意念。”（以賽亞書第五⼗五章8-9節）（鄭盛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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